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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
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共同还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共同还款人及担保人发布
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共同还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本息基准日：2019年8月2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

乐清市锋利
工具有限公
司

朗诗德电气
有限公司

跃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赛狐鞋
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50013025

33010120150015017

33010120150015598

33010120150017017

33010120150017540

33010120150023460

33010120150028402

33010120150028667

33010120150030530

33010120150030898

33010120150032347

33010120150032063

33010120150032533

33010120150037349

33010120160002025

33010120160002028

33010120160004232

33010120160009342

33010120180012601

33010120170027674

33010120180010540

33010120180015279

33010120180018378

33010420130000825
33010220160000721

33010420130000825
33010220160000793

33010120180033748

33010120190003428

33101200900049794

33101201000027896

33101201000022442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
额本金（单位：

元）

31,817,815.92

86,153,182.84

102,133,018.01

3,260,000.00

利息（单位：
元）

11,537,180.72

4,844,684.22

2,344,048.05

4,167,746.06

担保合同号

33100520140006204
33100520150003715
33100520150005825
33100620150046919
33100120160022145

33100620150014703
33100620170133366
33100620170133367
33100520160012649
33100520160012656

33100620170020562

33906200900034226
33906201000031921

担保人及共同还款
人

乐清市汇源金属有
限公司 、柯志斌、陈
蓓美、乐清市锋利工
具有限公司、柯乐
丹、柯乐锋、柯栋、浙
江锋华工具有限公
司

朗诗德电气有限公
司、浙江朗诗德科技
有限公司、朱锦成、
卢金华、胡玲飞、林
顺岳、黄宣威、林建、
何顺利、何余明

跃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跃华电讯
有限公司、王朝圣

潘寿仁、王祥洪、王
祥春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江锦路100号
联系人：樊经理 电话：0571-8722619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陆经理 电话：0571-85772772 传真：0571-85774800

序号

5

6

7

8

9

10

债务人

浙江浙北针
纺城有限公
司

绍兴县正如
贸易有限公
司

中程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

龙游日丰商
贸有限公司

衢州亨利元
实业有限公
司

浙江金洋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420110000161

33010420110000178

33010420120000015

33010420120000102

33010120130036153

33010120130036252

33010120130035776

33010120140016343

33010120170014884

33010120160032270

33010120160031978

33010120140027186

33010120170032419

33010120180009169

33010120180009172

33010120180014387

33010120180029776

33010120180030537

33010120180031661

33010120180032404

33010120180032908

33180120180010900

33180120180011256

33180120180012975

33180120180014118

33180120180014120

3318012019000197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
额本金（单位：

元）

43,250,000.00

22,116,814.20

22,207,865.03

10,000,000.00

7,000,000.00

77,394,241.67

利息（单位：
元）

25,062,271.06

15,557,411.28

1,824,536.53

6,717,821.72

192,007.39

3,192,289.29

担保合同号

33100620110014218
33100620120001720

33100620130045853
33100520130016260

33100120170040742
33100520150016163
33100620160044058
33100620160044059
33100620160044061
33100120160083216

33100620120029973
33100620120029973-1

33100620150050836
2017121401

33100520170031497
33100520180034820
33100620160043659
33100620180006738
33100620180043940

担保人及共同还款
人

浙江浙北针纺城有
限公司、干雪明、干
妙如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
公司、沈土根、查渺
清、沈嘉棋

诸暨广恒建设置业
有限公司、浙江嘉梦
依集团有限公司、周
燕、边灿才、杨迪灿、
金建明、张桂英、杨
叶、杨黎琼

龙游新黄浦置业发
展有 限公司、吕峰、
杨美娇

衢州市衢江区展宏
电气有限公司、毛家
泽、毛家贤

浙江金洋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宏峰
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傅春霞、周杏芬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金融不良资产债权转
让合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
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本息基准日：2019年7月22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200号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0571-87560166 传真：0571-8756030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陆经理 电话：0571-85772772 传真：0571-85774800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

浙江通熠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索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安吉县浙北金店有限公司

广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17618010018（B）

179180039（B）

18113010005（SC）1811301000502（SC）1811301000503（SC）

17813040003（C）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单位：元)

40,000,000.00

25,000,000.00

12,286,961.46

14,490,643.25

利息(单位：元）

1,169,876.16

710,707.42

11,705,648.53

10,451,764.82

担保合同号

DB1761801001801 DB1761801001802

DB179180039-1 DB179180039-2 DB179180039-3

ZDBSX1811301000501 ZDBSX1811301000502
ZDBSX1811301000503

ZDBSX1781304000303 ZDBSX1781304000302
ZDBSX1781304000301

担保人

中新房东方有限公司、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索美国际家居建材广
场有限公司、徐建初

章长春、叶建苏、冯生辉、刘根美

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晓军、张兆平、浙江诸暨广大
置业有限公司

关于车辆认领的公告
为维护城市停车秩序，根据《杭州市“僵尸车”治理实施意见》（杭城管局[2019]104号）文件规定，自2019年7月15日开始交

警、城管及属地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对城区道路、公共区域等长期停放、外观破损、影响道路通行秩序、有损市容市貌的“僵尸
车”进行集中治理。通过电话联系、张贴告知书等方式要求限期驶离，逾期不驶离的车辆强制拖移到指定停车场。现有8辆机动
车仍无人前来认领，予以公告。请车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60天内，凭《机动车行驶证》或车辆合法来历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
明，到处置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前来认领的，将依法对车辆作出处置，特此公告！车辆认领咨询电话：0571- 86727210（双
休节假日除外）。

附件：车辆清单 杭州市江干区“僵尸车”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0月23日

附：车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车牌号

无牌车

浙AW7Z86

无牌车

无牌车

无牌车

无牌车

无牌车

无牌车

车辆类型

轿车

小型 客车

越野车

小型 客车

小型 客车

轿车

小型 客车

小型 客车

品牌名称

别克

金杯

猎豹

长安

长安

欧宝

五菱

长安

颜色

银色

白色

绿色

银色

银色

蓝色

银色

银色

车架号码

LSGSJ82N06Y036945

发动机号：SF4932D

处置单位

杭州市江干区道路停车收费服务中心

杭州市江干区城管局 四季青执法中队

杭州市江干区城管局 九堡执法中队

杭州市江干区城管局 九堡执法中队

杭州市江干区城管局笕桥执法中队

杭州市江干区城管局笕桥执法中队

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街道

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街道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驰辉贸易有限公司、张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驰辉贸易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表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
力，故浙江驰辉贸易有限公司与张力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浙江驰辉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张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张力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及承担有关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张力 联系电话：18757080222 浙江驰辉贸易有限公司
张力

2019年10月23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旭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

39946383.39

账面利息余额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

担保人

杨旭暖、郑延霖、倪明连、陈荣华、
王益忠、陈彪、夏薇华、汪一新、温
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物或质押物

1、景山街道长城组团5幢202室房产；2、景山街道长城组团5幢203室房产；3、景山街道长城组团5幢205室房产；4、矮桥228号7幢107
室房产；5、矮张桥228号5幢304室房产；6、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西路2弄9号3802室（世贸滨江花园）房产；7、胜利路金鹿商厦A座412
室房产；8、胜利路金都商厦B座611室房产；9、胜利路金信商厦一层124室房产；10、环城东路鸿翔锦园B幢2605室的房产；11、锦绣路新
利府花苑7幢103室的房产；12、纱帽河商城4幢703室的房地；13、开发区机场大道5111号房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